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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派海员伤病亡索赔的法律风险提示和防范建议 

 
近年来我们处理了不少中国外派海员伤病亡索赔的案例，中国海员往往选择

中国法律作为索赔依据，鉴于中国法律法规暂时尚未形成一个健全的海员劳动保

障体系，存在一些法律漏洞，这些法律漏洞逐渐被发掘和放大，随之而来船东所

承担的风险、责任和压力越来越重。 

 

 风险一：医疗期未予明确带来的风险 

 

在面临海员疾病尤其是癌症等重大疾病时，海员的医疗期可能遥遥无期，船

东对海员医疗责任（包括医疗费用和病休工资）变得非常繁重（目前我们处理的

几个船员癌症案件都面临这个问题），中国劳动法虽然对医疗期有较为明确的规

定（按照工作年限给予员工一定的医疗期期限，比如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且本

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享有三个月的医疗期），但只能适用于劳动合同关系存

在的情形，对于劳务合同或侵权纠纷则没有与医疗期有关的规定。海员就业协议

及其适用的集体协议成为了判断医疗期的关键，但我们注意到有不少的海员就业

协议或其所适用的集体协议并没有明确医疗期，对此船东对海员医疗责任（包括

医疗费用和病休工资）存在非常大的风险。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中国 CBA 关于医疗期所存在的问题和漏洞1。以 2022 年

 
1 我们也翻阅香港 CBA 和台湾 CBA，发现其均有对疾病医疗期期限有最长期限的限制，分别为患病之日

起 112 天和遣返后 1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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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版本的中国 CBA 为例，其第四十四条规定船东应当提供的治疗期为“直

至痊愈；确诊为永久性疾病或者永久性残疾；约定的医疗期届满（双方约定的治

疗期不应少于 16 周）”，具体条款截图如下： 

 
 

根据我们的理解，该规定提供了三个医疗期届满的情形供选择，如果会员在

并入该 CBA 的时候没有明确选择，则医疗期将存在较大的争议，船员完全可以

主张对其有利的情形如直至痊愈或需到确诊为永久性疾病或者永久性残疾时，这

是非常不可控的风险。 

 

风险防范建议：审查海员就业协议与所使用的集体协议关于疾病医疗期的约定是

否明确，尤其如果使用中国 CBA，建议对医疗期进行明确选择和约定。 

 

 风险二：“一次工伤、两份赔偿”的双重赔偿风险依然存在并有所扩展 

 

由于中国劳动法律不适用于外籍船东，中国社保体系也未向外籍船东开放，

外籍船东与中国外派海员无法建立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或劳务派遣法律关系，无强

制义务也无法为海员缴纳中国社保。对于海员工伤索赔，外籍船东需按照合同约

定或侵权责任承担一份赔偿责任。实践中，如果船员外派公司与海员存在劳动合

同关系（为其安排社会保险），该公司就需向海员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同时，海

员仍可能基于侵权关系向外籍船东另行索赔一份侵权责任赔偿。 

 

目前中国司法实践认可受害人同时分别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责任和向“第三

人”主张侵权责任，支持海员向外国船东和境内船员外派公司分别索赔的主张。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双重赔偿模式也逐渐蔓延到船舶管理公司身上。

有些外籍船东通过其国内船舶管理公司为船员安排缴纳社保，但该缴纳社保的行

为很可能被法院作为依据认定该船舶管理公司与海员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进

而海员一方面向船舶管理公司索赔工伤责任，一方面向外籍船东索赔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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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员社保费用来源于外籍船东而且船舶管理公司本质上也是船舶的一个共

同利益方，但外籍船东无法因此减免赔偿责任，船舶利益方一体性（即船舶管理

公司与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都是同一利益共同体，其中一方不应该被人为认

定为“第三方”）的航运实践并未被中国司法实践所认可。 

 

因为登记船东国籍的不同（如一个为外籍船东，一个为中国船东），则所面

临的索赔将不一样，中国船东可以利用中国劳动法下的劳务派遣机制来抗辩他们

和船舶管理公司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分别为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但外国船

东却无法利用该法律抗辩而落入“第三人”的“坑”；从而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

判例结果2。 

 

风险防范建议：避免船舶利益方的双重赔偿的关键在于避免使利益方中的中国公

司（如管理公司）与外派海员之间构成劳动关系，我们建议尽量不要让外国船东

在中国的关联公司（如船舶管理公司）与海员存在劳动方面的关联，包括在海员

就业协议中不要体现中国公司，不要以中国公司名义签订海员就业协议等等（而

是用海外公司）。同时，可以考虑在海员就业协议中增加一次事故、一份赔偿的

特别约定，虽然这种特别约定的法律效力有待商榷，至少为船东增加一层防火墙

和抗辩机会。 

 

 风险三：不足额缴纳社保的补充责任风险（针对中国的船东、管理公司或船

员外派公司） 

 

在中国劳动法下，用人单位须足额缴纳员工社保（中国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

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在我们很多案件中，涉及工伤赔偿的也就是工伤保险

这个项目，后文中提及的社保，指的就是工伤保险这个项目），并对不足额缴纳

所造成理赔待遇上的差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践中，海员本身按照其全额工资

水平缴纳社保的意愿不高（不仅实际到手工资少，而且也会暴露其实际工资而导

致需要缴纳更高的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为避免更高的社保负担，实务中用

人单位往往也是根据较低的工资金额来缴纳社保，导致很多外派海员即便有缴纳

社保但实际上处于不足额缴纳状态，在发生工伤事故后，鉴于某些理赔项目如供

养亲属抚恤金与社保缴纳基数挂钩，此时公司就要面临承担补充差额部分的赔偿

责任（我们接触的一个案件中，海员外派机构就因为这个问题被诉要求赔偿将近

 
2 如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沪民终 40 号案中，案涉船舶所有人为中国籍船东，其通过关

联的国内船员管理公司招聘海员，法院认可中国籍船东、船员管理公司和海员构成劳动法下的劳务派遣法

律关系，中国籍船东不属于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故在海员已经获得工伤理赔的情况下，无权要求

中国籍船东另行承担侵权责任。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民申字第 763 号案中，案涉船舶所有人

为外籍船东，管理公司为中国籍公司，法院认定中国籍管理公司与海员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外籍船东抗辩

其与中国籍管理公司和海员形成劳动法下的劳务派遣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务派

遣法律关系不适用外籍公司，外籍船东须另外单独承担责任（海员家属就涉案事故也起诉中国籍管理公司

索赔工伤赔偿，在（2016）鄂民终 36 号中得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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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00 万元）。 

 

另外，由于社保缴纳基数与所缴纳地区的工资水平有关，最低不低于所缴纳

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 60%，最高不超过所缴纳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 300%。我们

注意到有些公司将海员的社保交由某些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的公司来统筹安

排，该方式确实能够降低费用且将风险转嫁出去，但社保缴纳义务在于用人单位，

人为安排由不存在实际劳动关系的公司代为缴纳社保，存在虚构劳动合同关系投

保和骗保的风险，实践中我们也处理过有海员在事后拒绝承认这种社保安排，使

之失去了原有的保障作用。 

 

风险防范建议：不足额缴纳社保本身就带来补充赔偿责任的风险，该风险因为违

反了国家强制性的规定而难以解决。不过，根据我们的经验，有如下两种方式一

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风险：一是如将社保交由某些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的公司来

统筹安排，建议补强公司之间的关联性，如船东或外派公司与实际缴纳公司之间

额外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并让海员也出具声明书确认同意此种社保安排，以避免

海员事后不认可，导致所安排社保失去保障作用。二是让海员在签署海员就业协

议或派遣协议时候一并出具声明书，声明其要求公司按照公司拟缴纳的社保基数

进行缴纳、清楚且自愿承担相关的责任和风险并放弃索赔不足额缴纳社保的权利。

虽然这种声明的效力存在较大争议，但设立一层防火墙对船东而言总归是有益的。 


